
黄冈师范学院地处武汉都市圈核心区、人文重镇与全国

宜居城市——湖北省黄冈市，是一所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均

较齐全的湖北省省属多科性普通全日制本科高校。

为加快发展步伐，抢抓发展机遇，实现“十四五”更名

大学目标，学校实施人才高原高峰发展战略，面向国内外广

招贤才，竭诚欢迎有志之士来黄冈师范学院建功立业。

一、基本要求

（一）素质要求：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团结协作，乐

于奉献，身心健康，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履行高校教学、科研及学

科建设的能力，符合我校学科发展需要。

（二）服务期限：服务年限为 8 年。

（三）对于特别优秀人才、紧缺专业人才，其学历、年

龄、服务期限等要求可适当放宽。

二、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和待遇标准

（一）杰出人才

引进对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国家高层

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海外知名高校终身教授职位获

得者及相当层次的杰出人才。

引进待遇：

1.年薪：面议

2.安家费：200-300 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与科研平台建设配套经费：面议



4.学校安排其配偶工作

5.团队成员待遇面议

（二）领军人才

引进对象：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宣部

“四个一批”人才、国家“四青”人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人选、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四大

文学奖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及相当层次的领军人

才。

引进待遇：

1.年薪：面议

2.安家费：150-200 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与科研平台建设配套经费：面议

4.学校安排其配偶工作

5.团队成员待遇面议

（三）博士专任教师

引进对象：已取得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发展

潜力的海内外优秀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40 岁，博士后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副

教授、教授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岁。

引进待遇：学校根据引进人才前期已获得的奖项、主持

的项目或发表的高水平论文等，对其科研、教育教学能力综

合评判，确定岗位类别，给予相应待遇。

1.人才引进相关待遇及发放方式

岗位

类别

安家费

（万元）

租房补贴

（万元）

科研启动费（万元）
人才津贴

人文社科类 理工科类

A 类 60 9
10 15

博士津贴
1 万元/年；B 类 50 9



教授津贴
1.2万元/年

C 类 40 9

5 10D 类 30 9

E 类 20 9

F 类 0 0 0 0

（1）安家费：安家费中的 10 万元，须在进校五年内获

批 1 项国家级青年基金及以上级别科研项目后发放；安家费

的剩余部分，30%在办理正式入职手续后发放，70%在试用期

满后分年度发放（如在黄州城区购房，可在办理正式入职手

续后凭购房合同一次性领取）。

（2）科研启动费：以科研项目形式提供资助。

（3）租房补贴：不需要学校提供周转房源（周转房源

70 平米左右，首聘服务期内免房租）者，分 5 年按月平均发

放。

2.其他待遇

博士后安家费增加 5 万元，在校服务年限延长 1 年。

3.工资待遇

博士研究生被学校聘用后，如为新入职教师则岗位工资

和基础性绩效按照讲师三级（专技十级）岗位标准执行，奖

励性绩效前三年按副教授三级（专技七级）岗位标准执行。

如为调动入校人员，则在进校当年按调动前原岗位同职级最

低等级执行工资待遇，第二年参加学校岗位异动后，根据实

际竞聘岗位执行工资待遇。对于特别优秀的可按学校低职高

聘管理办法直接聘用到高级岗位（最高可聘到专技三级岗

位）。

4.特殊岗位津贴



根据学校高层次人才津贴发放办法，享受人才津贴，博

士 10000 元/年，教授 12000 元/年。如遇学校政策调整，按

学校新政策执行。

5.配偶安置

（1）符合以下条件，以人事代理、协议工资方式安排

其配偶工作。

①A、B、C 类博士。其配偶具有硕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

超过 40 周岁；或博士后的配偶具有硕士学历学位，且年龄

不超过 45 周岁；或具有副教授或教授职称，其配偶具有硕

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②全职来校工作的省级及以上政府人才项目的高层次

人才，其配偶具有硕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的。

（2）符合以下条件，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安排工作。

①A、B、C 类博士的配偶不符合以人事代理、协议工资方式

安置条件的。②D 类、E 类博士。

（3）按上述（1）款以人事代理、协议工资方式安置配

偶的博士，安家费在政策基础上减十万；按上述第（2）款

以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安置配偶工作的博士，安家费在政策基

础上减五万。

（4）A、B、C、D、E 类博士其配偶为本科高校正式编制

人员的，可以选择通过随调方式安排配偶，安家费在政策基

础上减五万。

6.学校安排子女就读学校附属幼儿园（优质），协助解

决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解决户口迁移问题。



7.其他情况

（1）夫妻双方同时符合引进条件，其安家费、科研启

动费按各自引进层次的待遇分别执行；

（2）港澳台同胞及国外全职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实行

年薪制，采用合同管理，待遇实行“一人一议”的原则；

（3）因学校建设急需引进的其他特殊优秀人才，安家

费和科研启动费实行“一人一议”的原则。

三、博士专任教师引进条件

（一）A 类（同时符合下列①②③④四项条件中的两项

者）①在相关专业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1 篇；人文社科类博士

研究生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 3 篇，其中被《新华文

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 2 篇；或人

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3 篇，其中 S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理科、工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4 篇（其中 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

或在 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3 篇。②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非一年期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及

以上层次项目，或主持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或主持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及1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

育部级），或主持 3 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主持 3

项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主持 1 项省级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③全职来校工作的省级及以上政府人才工程的高

层次人才(如：湖北省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楚天学者特聘教

授，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等人才计划入选者或者其他同层次



水平人才)。④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五）或二

等奖（个人排名前五）获得者；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

排名前五）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获得者；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前十）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五）

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获得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四）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

获得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等次（个人排名第

一）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国专利奖金奖（个

人排名前二）获得者；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前

四）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获得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

奖(个人排名前二)获得者；文华奖单项奖获得者；中国出版

政府奖个人获得者；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个人排名第一)

或省美术作品展览金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中国音乐金

钟奖金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书法兰亭奖金奖、曲艺牡丹奖、

杂技金菊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奖、舞蹈荷花奖获

得者；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个人获

得者；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

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湖北省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二）B 类（符合 A 类博士①②③④四项条件中的一项

者）



（三）C 类（符合下列①②两项条件中的一项者）①人

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 2 篇，其

中至少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认定

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 3 篇；或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其中 SSCI 二区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

少 1 篇；或在 SSCI 三区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3 篇；理科类

博士研究生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3 篇（其中在 SCI 一区期刊

发表论文至少 1 篇或二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或在 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工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SCI 期刊发表

论文 3 篇（其中在 SCI 二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其中在 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②主持 1 项国家级基金青年项目，或主持 1 项教育

部人文社科类项目，或主持 1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

育部级），或主持 2 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四）D 类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

发表论文 2 篇或在 SSCI 三区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人

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

价报告》认定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 篇；理科、工科类博士

研究生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其中在 SCI 二区期刊发表

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CI 期刊一区发表论文 1 篇。

（五）E 类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

发表论文 1 篇（含导师一作）或在 SSCI 三区及以上期刊发

表论文 1 篇或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理科、工科类博



士研究生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1 篇。英语、体育、音乐、美

术等学科的国内博士研究生或者世界级一流专业院校博士

研究生或者泰晤士、U.S.News、ARWU、QS 等四大世界排名前

500 名的国（境）外高校博士研究生。

（六）F 类为不符合 A、B、C、D、E 类的其他博士研究

生，其本科、硕士研究生期间专业一致，发表与专业相关的

科研论文或者产出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成果。

说明：

1.以上博士人才的论文、奖项和项目须为近五年成果。

其中论文如未做特殊规定则必须为本人独著或第一排名作

者或唯一通讯作者。

2.被 SCI、SSCI 收录的论文，以发表当年中科院信息情

报研究所发布的《SCI 期刊分区目录表》和《SSCI 期刊分区

目录表》大类分区（一级学科）为准。被 A&HCI 源刊（CD 版）

收录的论文按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未被《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未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认定的权威期刊发表）计算。人文社

科类 CSSCI 源刊、SCI 期刊和 SSCI 期刊论文经科学研究处认

定后，可按同级别进行相互替换使用。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按省部级项目计算。

4.相关专业顶级期刊指 SCIENCE，NATURE，CELL，《中

国社会科学》正刊。

四、应聘要求



应聘人可通过互联网或邮寄方式向我校提出应聘申请，

申请应包括以下材料：

（一）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应聘人详细学习及工作经历

和任职经历，详细有效的联系方式等。

（二）工作学习简历，应包括以下内容：

1.应聘人详细的学习及工作经历和任职经历。

2.应聘人如实填写《黄冈师范学院应聘人员登记表》，

表格请在人事处网站自行下载。

3.学历、学位证书（国外证书须有教育部认定证书）、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各类教学、科研类获奖证书。

4.发表论文著作情况。发表论文应包括作者排名、影响

因子，及论文被收录和引用情况；著作应包括作者、书名、

出版社、出版日期和本人执笔内容。并同时提供三篇最能代

表应聘人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影印件或扫描件。

5.科研项目。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来源和经费、本人所

完成的内容。

6.获得专利情况。包括专利名称、种类、专利号、排名

情况、本人完成部分。

求职材料要求详实，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任自负。

五、联系方式

（一）学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黄冈市新港二路 146 号·黄冈师范学

院人事处

邮 编：438000



联系电话：0713-8835909

学校网址：http://www.hgnu.edu.cn

E-mail ：renshi@hgnu.edu.cn

联 系 人： 朱老师 皮老师

（二）学院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邮箱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老师 0713-8380339 1554374035@qq.com

2 教育学院 童老师 0713-8833196 741645187@qq.com

3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陈老师 0713-8835282 416892926@qq.com

4
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夏老师 13409904116 470364970@qq.com

5 外国语学院 岑老师 0713-8833116 fld@hgnu.edu.cn

6 商学院 王老师 0713-8835258 304506303@qq.com

7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老师 0713-8835886 39002230@qq.com

8 地理与旅游学院 杨老师 0713-8835798 691976518@qq.com

9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杨老师 0713-8835926 yzq@hgnu.edu.cn

10 物理与电信学院 兰老师 0713-8835628 214129814@qq.com

11 化学化工学院 田老师 0713-8833611 46858962@qq.com

12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肖老师 0713-8833606 xiaoyunli0817@126.com

13 体育学院 徐老师 0713-8824000 289775236@qq.com

14 音乐学院、黄梅戏学院 段老师 0713-8833080 1031581992@qq.com

15 美术学院 袁老师 0713-8821603 68820268@qq.com

16 计算机学院 何老师 0713-8876933 985971335@qq.com

17 机电与智能制造学院 郭老师 0713-8833789 1461482619@qq.com

18 建筑工程学院 卢老师 0713-8833878 36076446@qq.com

19 李时珍中医药学院 何老师 0713-8811218 2436133743@qq.com

http://www.hg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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